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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报 告


第一部分  摘  要

一、估价项目名称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北至京新高速，东至规划滨河西路，南至规划康华街，西至规划中兴路共计两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二、委托估价方

河北天骠蓝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估价目的

为委托估价方了解估价对象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北至京新高速，东至规划滨河西路，南至规划康华街，西至规划中兴路共计两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设定条件下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四、估价期日

2017年9月1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五、估价日期

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7月6日
六、地价定义

（一）用途

根据委托估价方出具的《委托估价函》及《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设定用途为住宅用地。

（二）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三）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委托估价方出具的《委托估价函》及《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本次估价对象两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共计157775平方米。估价对象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为依据，规划建筑面积共计194630平方米。

（四）土地使用年限

根据委托估价方出具的《委托估价函》及《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本次设定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用途为住宅，按住宅用途法定最高出让年限设定其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自估价期日2017年9月1日起计算，土地终止日期设定为2087年9月1日。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7年9月1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七、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价格为（币种：人民币）：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81030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捌亿壹仟零叁拾万元整

单位面积地价：5136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4163元/平方米

八、评估专业人员签字
	土地估价师

	姓名
	资格证号
	签名

	刘梅
	2008110059
	　

	吴薇
	2002110125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
	——
	　


九、土地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八年七月六日


附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17-1-0819-F01HDZC2号    估价期日：2017年9月1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宗地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土地使用年限/年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或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河北天骠蓝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北至京新高速，东至规划滨河西路，南至规划康华街，西至规划中兴路共计两宗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
	——
	住宅
	——
	——
	1.23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70年
	157775
	194630
	5136
	4163
	81030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一）土地权利限制：本次评估设定根据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二）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三）规划限制条件： 本次评估以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为依据设定估价对象规划利用条件，并以此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根据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四）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并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详见报告中的特殊事项说明及假设和限制条件。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8年7月6日
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界定

一、委托估价方
本次评估委托估价方为河北天骠蓝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拟对估价对象进行收购。

单位名称：河北天骠蓝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XX
法定代表人：XX
经营范围：XX
联 系 人：XX
联系电话：（座机优先、需有区号）
二、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为河北天骠蓝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收购的住宅用地。估价对象土地面积共计157775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共计19463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187930平方米，公共配套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6700平方米。
三、估价对象概况
（一）土地登记状况

委托估价方未提供估价对象权属文件。根据委托估价方河北天骠蓝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托估价函》及《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估价对象为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两宗住宅用地，北至京新高速、东至规划滨河西路、南至规划康华街、西至规划中兴路，土地用途为住宅，土地面积157775平方米。
（二）土地权利状况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住宅。本次评估按住宅用途法定最高出让年限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自估价期日2017年9月1日起计算，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用途2087年9月1日。
根据本次评估估价目的，本次评估设定根据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三）土地利用状况
1.土地规划设计条件

根据委托估价方出具的《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9463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房规划建筑面积为187930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规划建筑面积为6700平方米，容积率为1.23。项目拟建设类型为高层住宅，钢混结构，公共部分装修为精装修标准，内部装修为精装修标准。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两宗地为相邻地块且无明显边界，无法判定各地块具体位置及相对位置关系。且委托估价方出具的《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也未明确两地块各自土地面积及相应规划面积指标，故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将两宗地按整体估算其价格。
本次评估设定上述规划条件能够保证该宗地在符合区域总体规划的前提下，达到最高最佳使用条件。

2.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宗地红线外达“七通”，红线内场地平整，未开工建设。

四、影响地价的因素说明

（一）一般因素
1.城市资源状况
张家口市是河北省下辖地级市，又称“张垣”“武城”，位于河北省西北部，是冀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连接京津、沟通晋蒙的交通枢纽。东南毗连北京市，南邻河北省保定市，西、西南与山西省接壤，北、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截至2017年底，张家口市辖6个区，10个县；总人口465.5万人。

嘉靖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在北城墙开一小门，曰“小北门”，因门小如口，又由张珍开筑，所以称“张家口”。张家口市是现行长城最多的地区，素有“长城博物馆”的美称。崇礼、赤城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天然滑雪场，被誉为东方达沃斯。2015年7月3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北京携手河北省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2017年12月，当选“中国十佳冰雪旅游城市”。
2.不动产制度与不动产市场状况

（1）土地市场状况
2017年张家口市住宅用地供应总量222.7003公顷(约3340.5045亩)，其中新增用地64.046公顷(约960.66亩)。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共计58.5439公顷(878.155亩)占比26.29%;公共租赁房用地预计划拨1.9634公顷(约29.451亩)，占比0.88%;商品房居住用地162.1927公顷(约2432.85亩)占比72.83%。
（2）房地产市场状况
2017年张家口主城区1-9月新房成交2624套，从走势图来看每个月的成交量起伏较大，其中4月成交量最高达448套，成交量最低月份为9月成交167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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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张家口主城区1-9月新房成交面积共计262858.24㎡，具体来看，2017年1月由于春节假期影响成交处于低位，4月成交量出现了个小高峰，当月成交超4.6万方，而5-6月由于预售证发放收紧，成交也又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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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前三季度张家口品住宅成交价格波动并不大，价格一直保持在10000-13000之间。特别是4月份以后价格一直处于平稳状态。
3.产业政策

2017年5月26日，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已正式印发施行。
（1）实施意见中规定了张家口住房限购政策：
对在张家口中心城区（桥东区、桥西区、经开区）已拥有1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以及在中心城区没有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 套住房；对在张家口中心城区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以及已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不得在中心城区购买住房；张家口新购住房3年后方可上市交易。
（2）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张家口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中心城区首次购买住房，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对已拥有1套住房且无购房贷款或贷款已结清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中心城区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40%；对已拥有1套住房且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中心城区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50%；对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中心城区首次购买住房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40%。
（3）对张家口中心城区、崇礼区、怀来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进行适度调整：
张家口本市户籍无房且无住房公积金、商业银行贷款记录的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本市户籍已有1套住房或有住房公积金、商业银行贷款记录的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60%；对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不得向其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暂停外地户籍居民家庭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业务；停止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置换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

4.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
2016年11月1日，经国务院同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式批复同意张家口市开展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年）修编工作；2017年2月7日至9日，住建部组织专家审查会审查通过了张家口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年）纲要。
规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市域：范围为张家口市全部行政辖区，面积为3.68万平方公里。重点是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区：范围为桥东区、桥西区、经开区、宣化区、下花园区、万全区和崇礼区的全部行政范围，面积约6377.81平方公里。重点是城乡统筹规划；城市集中建设区：范围为规划区内城市集中建设地区，包括主城区、宣化城区、下花园城区、万全城区和崇礼城区。重点是用地布局规划。

形成“一带两翼，一主三副多点”的城镇空间结构。

一带为京张走廊重点发展带，包括市辖区、怀来，涿鹿北部和怀安北部；

两翼为北部生态经济示范区与南部传统文化提升区。

“北翼”包括张北、赤城、尚义、康保、沽源。以生态安全和环境承载能力为前提，依托京尚、张承交通轴线，建设坝上生态农牧经济区、草原文化旅游基地、新能源应用示范基地、云计算数据处理平台、京北生态屏障区，做好生态工作，提升以张北为龙头的重点城镇服务功能，积极塑造生态发展品牌，推动绿色发展。

“南翼”包括阳原、蔚县，涿鹿南部和怀安南部。依托京蔚、宣大、张保交通轴线，立足地域文化特色发展文化创意、休闲旅游产业，打造京西北优质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基地，完善重点城镇综合服务功能，建设一批生态小城镇，推动加速振兴。

一主为张家口中心城市，包括主城、万全、宣化、下花园和崇礼城区；以提升综合承载力、增强辐射带动力、服务奥运、塑造特色为核心，强化面向奥运和区域的城镇综合服务能力，打造独具魅力的生态宜居组团型城市，建成国际奥运名城、国家可再生能源新城和休闲运动旅游胜地。

三副为三个市域副中心城市，即怀来、张北、蔚县三个县城，是分别服务于市域东南部、北部、西南部片区的综合性中心。按照突出优势、产城互动、集聚发展的原则，高标准推动建成功能完善、配套齐全的特色宜居城镇。

多点为其他县城和管理区，包括怀安、康保、尚义、沽源、阳原、涿鹿、赤城七县和察北、塞北管理区，是市域范围内推进本地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服务节点。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挖掘内涵、提升品位”的思路，打造富有活力的县域产业增长极和独具魅力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推动特色化发展。

5.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2017年全年）
2017年，在张家口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张家口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保稳定、惠民生各项工作，全市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态势，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步。
（1）综合
经济增长：初步核算，2017年张家口市生产总值实现1555.6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8%。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281.1亿元，比上年增长5.4%；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48.6亿元，比上年增长2.4%；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726.0亿元，比上年增长11.1%。人均生产总值达35123元，比上年增长6.6%。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8.1%、35.2%和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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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2017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638.7亿元，比上年增长0.5%。其中城乡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47.9亿元，下降4.4%；房地产投资390.8亿元，增长19.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176.7亿元，下降17.3%；第二产业投资364.7亿元，下降31.1%；第三产业投资1097.3亿元，增长23.5%。2017年张家口市投资项目1096个。其中亿元项目376个，增加30个，完成投资1030.2亿元，增长5.6%。新开工项目个数788个。其中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207个，增加20 个，完成投资488.6亿元，下降4.6%。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及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及燃气供应业、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业。

房地产：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390.8亿元，比上年增长19.9%。其中，商品住宅投资306.4亿元，增长23.5%；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40亿元，下降6.0%。房屋施工面积2322.6万平方米，增长15.5％；房屋竣工面积185.9万平方米，下降25.7％；商品房销售面积421.1万平方米，下降9.3％；商品房销售额270.4亿元，增长26.4％。

（3）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生活： 2017年张家口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585元，比上年增长1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512元，比上年增长9.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93元，比上年增长11.4%。
（转下页）
[image: image4.jpg]30000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2013201 T4EH & Ji RO

. 28512
o 26069
AT o T
19641
F 9241 10293
6583 7462 8341
2013% 2014% 2015% 20164 20174




社会保障：2017年张家口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际参保203.2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66.5万人，生育保险参保32.1万人，工伤保险参保56.1万人，失业保险参保39万人，社保卡完成发卡351万张。年末城市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7万人，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41.5万人。
（二）区域因素

1.区域概况
估价对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怀来县隶属于河北省，地处河北省西北部，东邻北京，西接张晋蒙，县城沙城镇东距北京120公里，西距张家口市87公里。怀来县总面积1801平方公里，辖11镇6乡，279个行政村。其中6个乡镇17个村分别与北京市延庆、昌平、门头沟接壤，边界长115公里。全县总人口36.5万人。

京藏、京新高速公路东西贯穿全境，境内有东花园、北辛堡、土木、沙城、东八里、鸡鸣驿等六个高速出口。其中土木出口以四层交叉实现了京化、京藏高速及110国道的立交转换，是华北地区目前最大的复合式枢纽互通出口。综合评价地理位置一般。
估价对象周边2公里范围内有银行（怀来农商银行）、购物场所（超市发超市、世纪华联超市）、餐饮（鱼品轩餐馆、乐乐酒楼），无医院、学校等配套设施，公共配套设施状况一般。
2.交通条件
    怀来县境内有京包、丰沙、大秦、沙蔚铁路穿境而过，铁路总长160多公里，共有站点17个，是全国县级站点最多的县份之一；怀来县公路总里程达3065.76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02.139公里，国省干道317.621公里，县道326公里，乡道780公里，村道1540公里。
估价对象临近京新高速，周边路网状况较好、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停车便捷程度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3.环境条件
怀来县境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地处燕山山脉北侧，永定河上游，地理坐标为东经115°、北纬40°。地势由盆地向南北崛起，西北高东南低，怀来县平均海拔792米。怀来县地处中温带半干旱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昼夜温差大等气候特点。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多为城镇住宅用地；区域内大型绿化较多，自然环境较好；人文设施较多，如：明代土木之变遗址等；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4.基础设施设施条件
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条件。

5.居住社区成熟度
估价对象周边有恒大京北文化城小区，周边居住用地比例较小、居住小区规模较小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6.规划限制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位于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无特别规划限制，对估价对象土地发展利用无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条件一般、交通条件一般，环境条件较好，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公共配套设施状况一般。总体评价影响估价对象的区域因素一般。

（三）个别因素

1.估价对象位置：估价对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地理位置条件一般。

2.宗地规划用途、面积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用途为住宅，为最佳最有效用途。

根据委托估价方出具的《委托估价函》及《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估价对象土地面积共计157775平方米。

3.宗地容积率及可利用情况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94630平方米，容积率为1.23。估价对象宗地形状规则较规则、地形较为平坦、地质情况良好。综合评价估价对象土地可利用程度较好。
4.宗地基础设施 
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资料，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拟达到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为“七通”，现状市政基础设施条件为红线外“七通”。
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结果及其使用
一、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估价对象所在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本）》）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本）》）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一九九０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 2011年1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年修正本）》）

8.《河北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对张家口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的批复》[冀价经费[2003]9号]

（二）采用的技术标准

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2.《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
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1010-2017]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三） 委托估价方提供的资料
1.《委托估价函》

2.《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
3.委托估价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受托估价方掌握的有关资料和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察、调查所获取的资料实地勘查的有关资料
二、土地估价
（一）估价原则
地价是由其效用、相对稀缺性及有效需求三者相互作用影响所形成，由于这些因素又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我们在估价时遵循以下原则：
1.替代原则
地价遵循替代规律，有相同使用价值、有替代可能的宗地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其价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因此宗地的土地价格，应以相邻地区或类似地区功能相同或相近、条件相似的土地市场交易价格为依据。估价对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如沙城镇广场路东侧地块、怀来县沙城镇府前东街北侧燕京北路西侧地块、怀来县瑞云观乡罗庄村地块等，且周边有一定数量项目，如万邦珑樾、八达岭孔雀城、金穗小区等，上述项目与估价对象宗地位置接近，区域环境类似，用途相同。其未来开发完成后价格也会受这些类似项目的影响。基于这一原则，估价对象土地价格可参考周边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确定，且估价对象未来开发完成后的价格水平可参考周边项目的租售水平确定。
2.最有效利用原则

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量，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土地估价应以宗地的最有效利用为前提的。本次评估以设定规划条件符合最有效使用原则为前提。
3.预期收益原则

对于价格的评估，重要的并非是过去，而是未来。过去收益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推测未来的收益变化动向提供依据。因此，商品的价格是由反映该商品将来的总收益所决定的。土地也是如此，它的价格也是受预期收益形成因素的变动所左右。所以，土地投资者是在预测该土地将来所能带来的收益或效用后进行投资的。这就要求估价者必须了解过去的收益状况，并对土地市场现状、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形势及政策规定对土地市场的影响进行细致分析，预测以待估宗地在正常利用条件下的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本次评估在运用剩余法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价格时，就是以该原则为原理。
4.供需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商品相比，具有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条件，因此土地市场形成了自己的供求规律，主要表现在土地的价格容易形成垄断，所以地价形成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评估中我们以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为依据，并充分的考虑了土地供需的特殊性和土地市场的地域性。估价对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土地用途为住宅，土地性质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估价对象作为张家口市城市规划——“一带两翼，一主三副多点”的城镇空间结构中三个市域副中心城市之一，区域内土地资产存在增值潜力。评估中剩余法的运用主要考虑此项原则。
5.贡献原则

不动产的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建筑物等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土地部分的贡献而言，由于地价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之前优先支付的，故土地的贡献具有优先性和特殊性，评估时应特别考虑。同时，土地的价格可根据土地对不动产收益的贡献大小确定。
（二）估价方法
1.方法选择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估价方法通常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剩余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共五种估价方法。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土地市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土地交易实例的地区。估价对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地用途为住宅，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方法之一。

（2）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不动产估价。估价对象现状尚未开发建设，没有现实收益；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具备潜在收益，但考虑到收益还原法中建筑物还原率等参数的确定依据性不足，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成本逼近法：成本逼近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土地价格评估。估价对象宗地尚未开发建设，但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实例，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

（4）剩余法：剩余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对象为拟开发建设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备开发投资价值。且估价对象为住宅用地，周边同类已建成项目较多，可通过获取其销售信息确定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价格，故可采用此方法。

（5）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拥有基准地价体系的地区均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政府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使用，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距，本次评估具备使用市场比较法条件，其较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更能体现估价对象市场价格，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其中剩余法中不动产开发完成后总价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力求合理科学地评估出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2.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2）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投资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3）剩余法套用——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不动产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不动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不动产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不动产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不动产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不动产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不动产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不动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不动产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不动产土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土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三）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价格为（币种：人民币）：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81030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捌亿壹仟零叁拾万元整

单位面积地价：5136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4163元/平方米

其中：所采用各方法的估价结果及最终估价结果的确定详见下表：

	估价方法
	估价结果/万元
	权重
	最终结果/万元

	市场比较法
	23642
	20%
	81030

	剩余法
	95377
	80%
	


币种：人民币

三、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一）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估价对象作为住宅用地为最有效利用方式。
2.委托估价方提供的资料属实，没有保留及隐瞒。
    3.在估价期日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4.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5.根据委托估价方出具的《委托估价函》及《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用地。
6.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7.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委托估价方出具的《委托估价函》及《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为依据进行设定。
8.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用途为住宅，土地使用年限70年，终止日期为2087年9月1日。

9.估价对象两宗住宅用地为相邻地块且无明显边界，且委托估价方未明确拟建地上建筑物从属地块，其提供的规划面积指标也未对两地块进行区分。因此，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两宗地按整体考虑，统一求取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10.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并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1.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二）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本估价报告的依据为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委托估价方提供的资料、受托估价方掌握的有关资料以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察所获取的资料。

2.委托估价方应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3.本报告估价结果为估价期日下的正常市场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价格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4.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土地估价师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5.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6.委托估价方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委托估价方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7.除委托估价方、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8.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9.本报告所确定的土地价格仅供委托估价方参考使用，若违反特定用途使用本土地评估报告和估价结果，由此引出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使用者自负。
10.本估价报告自报告出具日起计算，至2018年8月31日有效。
11.本次土地估价报告的使用权归河北天骠蓝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土地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三）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资料来源说明

（1）估价对象的土地、房屋权属资料、土地利用状况、评估项目相关资料由委托估价方提供。

（2）土地区位条件、地产市场交易资料、土地利用现状照片等相关资料由评估专业人员实地调查取得。

（3）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统计数据、城市规划资料、基准地价资料等由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政府相关部门获取。

（4）估价中的相关参数资料由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政府部门相关文件规定、公开媒体等多种途径获取。

（5）评估专业人员结合执业经验，对上述相关评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适用性进行了尽职核实、专业判断。委托估价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估价机构对所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2.有关参数确定及使用说明

（1）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以委托估价方出具的《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准确建筑面积应以委托估价方最终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为准。如本次估价报告采用的建筑面积与最终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上所登记的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不一致，估价结果将进行相应调整。
（2）关于还原率的确定。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求取土地还原率的方法主要有三种：A.土地纯收益与价格比率法；B.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C.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在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在充分调查市场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特点，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及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来综合确定还原率。

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即：土地还原率=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风险调整值应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市场等状况对其影响程度而确定。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4%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住宅2.5%，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土地还原率为住宅4%。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即：将社会上各种相关类型投资，按它们的收益率与风险大小排序，然后分析判断估价对象所对应的范围，确定其还原率。在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中，评估专业人员调查长沙市近期与估价对象类似开发项目的投资收益率、风险大小，依大小进行排序，分析估价对象项目特点，综合考虑，确定估价对象土地还原率为住宅6%。对两种方法计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本次评估综合确定土地还原率为住宅5%。

（3）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第四部分  附  件
1.《委托估价函》

2.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估价对象实地勘察情况和相关照片
4.《土地情况说明-怀来县土木镇住宅项目》 
5.委托估价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6.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估价机构评估资质复印件
8.评估专业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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